

厦门市新型产业用地试点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新型产业用地是指融合研发、创意、设计、中试（不包含化工中试）、无污染生产、孵化等新型产业功能以及相关配套服务活动的综合性用地。
新型产业用地项目用房包括产业用房和配套用房。产业用房是指直接用于项目生产、研发、设计、测试、小试、中试、勘察、检验检测等功能用房。配套用房是指为满足职住平衡、职工生活配套等需求修建的食堂、小型超市、配套员工宿舍及倒班房等服务功能用房。
第二章 适用范围与产业准入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项目已按规定完成低效工业用地认定报备，按照新型产业用地项目再开发的情形。申请按照新型产业用地再开发的项目需符合以下要求：
（一）申请人与土地使用权人一致，且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二）项目承诺达到《厦门市低效用地盘活项目综合评价实施办法》综合评价A或B等级。
新型产业用地重点支持以下产业领域：
（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
（二）深海空天；
（三）未来网络；
（四）生物制造；
（五）低空经济；
（六）其他符合厦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的服务型制造业领域。
第四条 涉及下述情形的项目无法申请按照新型产业用地再开发：
（一）已被纳入收储计划，涉及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第五条 区政府（火炬管委会）负责新型产业用地试点项目方案的产业准入审查工作，具体包括：建立机制依法依规对企业涉及历史遗留违章违约问题进行处置，对项目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审核项目用地情况、产业类型、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土地税收、研发创新、数字化转型、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提出针对性监管意见，并负责与项目主体签订履约监管协议；市资源规划局负责新型产业用地的规划条件核定、地价计价、与用地单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含补充合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                         
第三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新型产业用地布局应当符合厦门市国土空间规划，优先在产业集聚区、交通便捷度高、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的区域选址布局。
第七条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除因消防、安全及建筑限高等特殊规定限制外，新型产业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得低于2.0。鼓励结合地上、地下空间统筹开发。
第八条 新型产业用地项目的建筑方案应在设计方案图中明确标注产业用房和配套用房。配套用房用地面积不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5%，鼓励同一权利人的多个临近地块集中统筹设置配套用房。严禁建设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为新型产业生产服务的配套设施。
第四章 用地管理
第九条 位于本市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内的新型产业用地按工业用地管理，土地用途为100104工业研发用地，宗地内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不得少于项目总建筑面积的50%，基准地价标准为普通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的1.5倍，修正系数参照普通工业用地。
位于本市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外的新型产业用地按商务金融用地管理，土地用途为0902商务金融用地（新型产业用地）用地，基准地价标准为普通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的2.0倍，修正系数参照软件研发用地。
第十条 经属地区政府（火炬管委会）研究同意，存量工业用地转型为新型产业用地的，应按程序办理用地规划条件变更、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含补充合同）、项目履约监管协议手续，按变更时点的新型产业用地的市场评估价格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原工业用途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可按规定抵扣。法律、法规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应当收回另行供应的除外。
第五章 分割转让
第十一条 分割转让的受让对象应当为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且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产业领域。为培育产业链，鼓励分割转让的新型产业用房优先用于引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企业。
第十二条 新型产业用地分割转让按照《厦门市工业用地分割管理办法》（厦资源规划规〔2024〕1号）执行。
第六章 履约监管
第十三条 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按照项目履约监管协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重点根据《厦门市低效用地盘活项目综合评价实施办法》对开发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土地税收、研发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人才引育、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进行监管和评估。项目未通过达产验收的，应当按照履约监管协议的约定追究开发主体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试点项目通过达产验收后，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持续加强对入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动态监管，严禁入驻企业实施擅自转租、转售用房、改变用房原有使用功能、违法加建改建等行为。发现入驻企业存在上述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的，由区政府（管委会）或相应职能部门依法依规追究其违约责任，确保新型产业用地真正用于培育和发展新型产业。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本实施办法自2025年XX月XX日起实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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